附件1：

告实习学生家长书

尊敬的家长：

您好！

为贯彻教育部教高[2006]16号《关于全面提高高等职业教育教学质量的若干意见》文件精神，大力推行工学结合，突出实践能力培养，改革人才培养模式，根据教育部“高等职业院校要保证在校生至少有半年时间到企业等用人单位顶岗实习”要求，我校按照专业培养目标要求和人才培养方案的安排，组织在校毕业班学生到企业等用人单位的生产、建设、管理、服务一线参加的顶岗实习工作，实习时间为至少半年。

“工学结合，半工半读”是教育部积极倡导并大力推广的职业教育模式，众多高职学院的实践也表明，“工学结合，半工半读”能有效地转变学生的学习态度，健全学生的社会人格，提高学生的职业能力。顶岗实习也是我校专业教学的重要内容。为加快我校专业教学改革步伐，本着积极稳妥的原则，我校采取集中实习与分散实习两种方式，并联系落实了部分实习单位，也请各实习学生及家长积极联系相应企事业单位参与顶岗实习（毕业实习、生产实习），并联络相关技术（业务）人员担当指导教师。

请您支持我校的实践教学工作，并嘱咐自己的孩子注意顶岗实习（毕业实习、生产实习）期间的生产安全、交通安全、饮食安全和住宿安全，并经常与孩子保持联系，必要时也请与我校及时联系。我校也会积极主动地进行各类安全教育，并有学校专业教师进行专业指导。

此致

敬礼！

鄂州职业大学       院、系（盖章） 

                                                 年   月   日   

联系人及电话：

学校顶岗实习工作办公室电话：                  就业指导中心电话：

院、系电话：      

家  长  回  执

鄂州职业大学       系 

本人已收到“告实习学生家长书”，经与孩子商量，决定：（1）自行联系实习单位，不需要学院统一安排/（2）服从学校统一安排，到学校联系的单位实习。本人会督促孩子认真完成顶岗实习任务，按时返校。本人联系电话：                         

此致

敬礼！

家长签名：

年   月   日

